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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 化 县 自 然 资 源 局

仁化县周田镇雷坑村 B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》（国土资源部第﹝2007﹞39 号令）的

有关规定，经县政府批准，我局决定对位于仁化县周田镇雷坑村 B

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网上交易方式进行公开出让。

一、出让宗地基本情况：

出让宗地位于仁化县周田镇雷坑村 B 地块，面积为 32837.27

平方米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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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容积率、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等指标计算以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依据，详见规划设计条件书及附图。

2.土地使用期限：工业用地 50 年。

3.确定竞得人方式：价高者得。

4.评估备案号：4416323BA0193。

5. 该地块具备施工设备与人员进场的道路、施工所需的供水和供电等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基本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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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该用地采取网上交易方式进行公开出让，网上交易公告

提前 20 日发布，挂牌时间不少于 10 个自然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境内外的公司、企业、其他组织和个人，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，

均可参加竞买,本次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。

三、网上交易起始价为 592 万元整，加价幅度为每次不低于

30 万元整。

四、有意竞买者，必须在挂牌期限内交付竞买保证金后方能

参加竞买，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 292 万元整，缴交竞买保证金可

登陆到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申购网上交易地块后，通

过柜台或网银将足额竞买保证金转入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

定帐户。

未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，在挂牌工作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到

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仁化分中心退还（不计利息），竞得人

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签订出让合同的定金并自动转为成交价款

（注：签订出让合同的定金为地块成交价款的 20%），由自然资源

局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部门按照规定通过广东省税务局非税收

入协同工作平台代竞得人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。

五、网上交易系统确定竞得人后，竞得人必须在成交后 5 个

工作日内携带公司、个人或组织的相关资料、保证金缴款凭证和

网上交易系统下载的《网上交易系统成交确认书》到韶关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仁化分中心进行竞买资格复核，通过资格复核后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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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仁化分中心与其签定《成交确认书》，签

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后 10 个工作日内竞得人到县自然资源局申请签

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合同签订后须 30 日内一次

性缴清剩余部分成交土地出让价款。

如竞得人逾期未缴清成交地价款的，必须每日按未缴成交土

地价款的 1‰向出让方缴纳滞纳金。逾期 60 日仍未缴清的，出让

人仁化县自然资源局可报请仁化县人民政府批准将网上交易地块

无偿收回，竞得人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回，同时保留出让

方追究竞得人违约责任的权力。

六、申请人竞得土地后，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，应

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、成立时间等内容。县自然资

源局可以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结果，先与竞得人签订《国有土
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

续后，再与新公司签订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》；

也可按约定直接与新公司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

七、仁化县自然资源局在竞得人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》之日起 30 日内将地块以现状交给竞得人，双方签订《国

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》。

八、竞得人必须严格按照仁化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《仁化县

周田镇雷坑村 B 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书》要求，在交地之日起 1 年

内开工建设，并在 3 年内（从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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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》之日起计）完工，否则由县自然资源局按《闲置土地处置办

法》进行处理。

九、竞得人应在项目开工、竣工时向县自然资源局书面申报。

未能按时开工、竣工的要在到期前 15 日内，申报延迟原由，没有

合理理由或违约的，向社会公示，计入竞得人诚信档案，作为土

地竞买人资格审查的依据，两年内不得参加仁化县的土地招拍挂

活动。

十、有意竞买人如目前仍欠仁化县人民政府地价款或土地出

让契税的，必须在网上交易报名截止前缴清所欠款项方能报名参

加本次网上交易地块的竞买。

涉及税务、征信（人民银行）、工商、人社、住建、法院等

信用管理相关部门对单位或个人参与土地竞买有限制要求的，按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十一、最终成交价款仅为签订本宗地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》所需缴纳金额。其他税、费均不纳入成交价款，需按

相关规定缴纳。

仁化县自然资源局

2023 年 9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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